
重庆市港航管理局关于印发《重庆市港口安全评价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
重庆市交通委员会　渝港航发[2007]103号　　2007年05月21日
各区县(自治县)港航（港口）管理局（处、所），局直属处：
　　为了认真落实重庆市交通委员会《关于港口安全评价有关问题的通知》（渝交委安[2007]10号）文件精神，规范和加强我市港口建设工程项目和港口生产系统的安全评价管理，我局制订了《重庆市港口安全评价管理实施细则》，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重庆市港口安全评价管理实施细则》

二〇〇七年五月十日

重庆市港口安全评价管理实施细则

　　为了认真贯彻执行交通部和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港口安全评价管理办法》，保障和促进港口安全生产,规范我市港口建设工程项目和港口生产系统的安全评价管理工作，根据我市实际情况制定如下实施细则：

　　一、加强领导
　　各单位要充分认识港口安全评价工作的重要性,加强领导,确保港口建设项目和生产经营安全,保障港口行业持续健康发展。市港航管理局在市交通委员会和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领导下开展全市的港口安全评价监督管理工作。各区县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按照各自的职责,督促港口建设、经营单位认真做好港口安全评价工作。

　　二、港口安全评价分类
　　港口安全评价分为港口建设项目安全预评价、安全验收评价以及港口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现状评价、专项安全评价。

　　三、港口安全评价范围

　　（一）国家审批的港口建设项目应进行安全预评价、安全验收评价。
　　（二）地方审批的港口建设项目安全预评价、安全验收评价按以下规定执行：
　　1、客运码头、滚装码头、多用途码头、石油化工码头及罐(库)区、散粮筒仓码头及筒仓、港口危险货物装卸码头及库场、构成重大危险源的港内加油站以及生产用燃料油储存库等码头建设项目必须进行安全预评价和安全验收评价。
　　2、1000吨级以上（含1000吨级）的其它货运码头项目应进行安全预评价和安全验收评价。1000吨级以下其它货运码头项目可不单独进行安全预评价和安全验收评价，但应在工程可行性报告、初步设计中设置安全专篇。
　　（三）安全预评价应在初步设计会审前完成。安全验收评价应在建设项目竣工试生产运行正常后进行,安全验收评价报告应作为建设项目安全设施单项验收的重要依据。　　
　　（四）已投入使用的石油化工码头及罐（库）区、港口危险货物装卸码头及库场、构成重大危险源的港内加油站以及生产用燃料油储存库等场所应进行专项安全评价，专项安全评价应两年进行一次。已获得《港口危险货物作业认可证》的港口经营人需扩大危险货物作业品种时，对新增加的危险货物应进行专项安全评价。
　　（五）已投入使用的非危险货物码头,单个码头年货物吞吐量在100万吨（客运50万人）以上或一个作业区年货物吞吐量在200万吨（客运100万人）以上的，港口生产经营人应每五年进行一次安全现状评价；其他非危险货物港口码头，根据生产经营情况，应定期进行安全现状评价。
　　（六）对符合安全评价范围，但在本《实施细则》实施前已完成初步设计审批的港口建设项目不再进行安全预评价，但工程竣工时应进行安全验收评价；本《实施细则》实施前已竣工验收的港口建设项目，不再进行安全预评价和安全验收评价。

　　三、安全评价机构
　　从事我市港口安全评价的机构应符合《港口安全评价管理办法》中规定的资质和范围。港口安全评价机构其资质范围必须具有水上运输业，建设项目安全预评价和安全验收评价机构其资质范围还必须同时具有土木工程建筑业（港口业）。对于从事投资在两亿元及其以上的货运码头和年吞吐量100万人及其以上的客运码头规模的安全评价机构，须取得甲级资质。从事规模以下的港口安全评价机构，应具有乙级资质。

　　四、安全评价报告的评审程序
　　（一）由港口建设单位或生产经营单位自主选择符合《港口安全评价管理办法》和本实施意见规定资质条件和范围的安全评价机构承担项目的安全评价工作。
　　（二）国家审批的港口建设项目安全预评价报告和安全验收评价报告的评审，由项目建设单位向交通水运安全评审中心或国家安全监督管理局安全科学技术研究中心申请评审并附安全评价报告书(送审稿)。
　　（三）地方审批的港口建设项目（1000吨级以下的建设项目除外）安全预评价、安全验收评价报告评审和港口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现状评价报告和专项安全评价报告评审，应向市港航局申请组织评审并附安全评价报告书(送审稿)；地方审批的1000吨级以下的港口建设项目安全专篇在初步设计文件审查时一并进行，安全专篇中要求设置的安全设施在项目竣工验收时一并验收。
　　市港航管理局在收到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确定是否受理,对不予受理的,应书面通知并说明理由;受理的,应在15个工作日内组织完成评审工作。
　　（四）港口项目建设单位或生产经营人应将专家评审并经评价机构修改后的安全评价报告(备案稿)、专家评审意见复印件以及相关表格报送具有初步设计审批职能的交通主管部门、当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港航管理机构和海事管理机构备案。　　　

　　五、安全评价报告的评审方式
　　安全评价报告的评审一般采用专家会议形式,特殊情况也可采取专家函审方式。专家组一般由5至7名专家组成,并明确专家组组长。 
　　市港航管理局组织的港口安全评价报告的评审不另收费，专家评审的相关费用由港口建设单位或生产经营人承担。港口安全评价费应根据具体评价项目的工作量由评价机构与委托单位自行商定。
　　安全评价报告评审，应邀请港口建设项目所在地具有初步设计审批职能的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安全监管部门、港航管理机构和海事管理机构派员参加。

　　六、港口建设、设计、施工单位要按照《港口安全评价管理办法》的要求, 保证港口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三同时”）。安全设施投资要纳入建设项目概算。

　　七、各区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交通行政管理部门、海事管理机构和水上交通行政执法部门在安全检查中,发现未按要求进行港口安全评价的港口建设项目和已投入生产经营的港口码头,应督促其整改;对未进行整改的港口建设单位或生产经营人,可依法予以处罚。

　　八、各级管理部门要加强对港口安全评价工作的监督管理，督促新建、改建、扩建的港口项目建设单位和已建成投入使用的港口码头经营人认真落实《港口安全评价管理办法》及相关规定,对未按规定进行安全评价的港口建设项目或生产经营码头及设施,不得投入使用。

　　附表一： 港口安全(现状 专项)评价报告审查申请表

　　附表二： 港口建设项目（工程）安全(预评价、验收评价)报告审查申请表

附表一：

港口安全(现状 专项)评价报告审查申请表

	一、申请单位情况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法定代表人
	
	电   话
	
	传  真
	

	联系人
	
	电   话
	
	传  真
	

	
	
	E—mail
	

	二、评价项目情况

	项目名称：

	设计生产能力(吞吐量)
	(万吨)
	建设投资额
	(万元)

	生产人员编制
	(人)
	专职安全员
	(人)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
	(人)
	特种设备
	(台)

	安全设施完好情况
	

	项目概况：


	三、项目安全评价情况

	评价机构名称
	
	资质证书编号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法定代表人
	姓   名
	
	电   话
	

	
	传   真
	
	E—mail
	

	评价项目负责人
	姓   名
	
	电   话
	

	
	资格证书号
	

	评价报告名称
	

	评价主要结论：


	安全评价机构 

（盖  章）

              年    月    日


	港口经营单位
（盖  章）

                   年    月    日




附表二： 

港口建设项目（工程）安全
(预评价、验收评价)报告审查申请表
	一、建设单位情况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法定代表人
	
	电   话
	
	传  真
	

	联系人
	
	电   话
	
	传  真
	

	
	
	E—mail
	

	二、建设项目情况

	项目名称：

	设计生产能力(吞吐量)
	(万吨)
	建设投资额
	(万元)

	设计人员编制
	(人)
	专职安全员
	(人)

	预计试生产时间
	

	预计投产时间
	年     月     日

	项目概况：



	三、项目可行性研究情况

	可研单位名称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法定代表人
	姓  名
	
	电  话
	

	
	传  真
	
	E—mail
	

	可研报告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四、项目安全预评价情况

	评价机构名称
	
	资质证书编号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法定代表人
	姓   名
	
	电   话
	

	
	传   真
	
	E—mail
	

	评价项目负责人
	姓   名
	
	电   话
	

	
	资格证书号
	

	评价报告名称
	

	评价主要结论：



	安全预评价机构 

（盖  章）

                年    月    日


	港口建设单位
（盖  章）

                      年    月    日





